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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顧所來徑

歲末之際，又到了回顧與展望的時刻。人文司的工作包含了不同層次的業務推

動，可簡單地區分為兩個面向：一為基礎學術建置及其持續改革，另一則為實體研究計

畫的推動。以下即基於此區分加以說明。

本年度人文司在學術建置方面，比較重要的變革是博士後研究人員的進用程序。

考量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大部分並非以實驗室為研究單位，而且有必要考慮博士後申

請人的學研潛力，人文司將傳統 「隨到隨審」 的作法，改成 「固定分期」 申請，並要求
受延攬人提交個人簡要研究計畫書以評估其學研潛力。目前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後的審

議已經建立起與計畫審查相同的嚴謹流程，分為初審、複審以及會議決審，目標是讓

最佳人選能夠獲得進用。在學術建置方面，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改革，則是通過審議

民主程序，針對目前的期刊評鑑雙軌系統 （TSSCI-THCI Core以及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
比分級） 彙整學界意見。審議民主的結果顯示出學者希望能維持多元的評鑑標準，讓各
學術單位可以自行採用適合的指標；因此，經諮詢委員會進一步研議後，決定以期刊評

比分級為基礎，再將等級較高的期刊收錄為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刊物，以綜合兩

制之長。本部補助設立的 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」 正在研擬新的辦法，將於明年度開
始實施。最後，關於長期以來有所爭議的 「人類研究倫理審查」 議題，則在今年度將 
「人類研究」 改為 「行為科學研究」，且明確訂定 「免送」 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標準，並由
學門複審會決議計畫申請案是否需送研究倫理審查。同時，人文司委託推動研究倫理

的 HRPP團隊邀集各個學會，參酌社會科學特性，整合各學會已經制定的研究倫理守
則，完成審查程序的準則，以提供各倫理審查會制訂細部的作業流程。諮詢委員會將

於十二月分召開以檢討本項工作的進度，並討論 106年度研究計畫的倫理審查議題。
在實體計畫推動方面，一方面精進現有的規劃推動案，如修訂 「科技部補助人文學

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，依據科技基本法重新界定智財權歸屬於執行

單位。基本上，希望人文司所規劃推動的專案 （非一般專題計畫） 都成為整合型計畫，
以鼓勵國內學者的橫向聯繫以及資源整合。若有必要，未來可朝向 「單一型整合計畫」 
方向推動，對計畫總主持人的整合能力，予以更大程度的課責。另一方面，則因應國

科會改制為科技部後所強調的學術研究之社會影響，以及推動問題導向的人文社會科

學研究，規劃推動了 「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出版及推廣」 以及 「大學與地方政府合
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」 兩個專案。前者由學術出版社為主體，將人文司歷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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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研究成果轉化為一般書籍，以拓展科研的入世精神；後者則鼓勵大學與

縣市地方政府合作，由縣市政府提出亟需解決的議題，並提出 5%以上的配
合款，再由學校提出學研計畫加以研究解決。這些新的專案在今年度陸續開

始推動實施，預期未來將可與 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」 專案構成人文司具有
特色的現實導向研究。

展望未來，人文司仍有許多工作有待持續推動。以個人管見，至少有兩

個方向值得努力。首先，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前瞻性重大議題，應該建立大

型團隊進行持續研究，以產生具有長期影響力的學術研究成果。人文司目前

已委託 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」 與學門合作，調查前瞻議題，未來也會通
過學門盤點國內具有學術整合能力的研究團隊，再推出適合的專案規劃。其

次，在產學合作計畫方面，改制為科技部之後，大小產學聯盟已經劃歸為產

學司的業務；然而，人文司仍有一部分自有預算的產學合作計畫，目前已經

委託學者進行盤點以及制度檢討，未來應該會交由商管領域學門檢討改進目

前的作法，以產生更高的產業效益。

當代學術研究是萬千學者各自的努力所構成的長河，綿延不絕，有國際

競爭也有在地特色，其成果應該形成一個國家不斷自我提升的精神力量。學

術行政決策者所能發揮的角色，並不是從無到有的憑空創造，或改變歷史的

開端啟新，而是通過適當的學術建置以及專案規劃，來影響河流的方向。這

是一個持續的工作，而且沒有終極的句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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